
关于做好 2023 年寒假教师赴企业实践
锻炼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

为提升专业教师的技能水平、职业指导能力、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教师“工匠精神”，助推我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根据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企业实践管理（暂行）办法》（宁职院发

〔2017〕26 号）相关规定，2023 年寒假继续开展教师赴企业实践

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承担学校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及开放教育教学任务的专、兼

职教师。

二、时间安排

2024 年 1 月—2 月（双休日、法定假期除外）。

三、实践企业要求

（一）教师实践合作企事业单位原则上应为宁夏境内企事业

单位。

（二）参加实践锻炼的教师由所在院系（部门）集中审核统一

申报，校内兼职教师可通过本人任教课程所属院系统一申报或由

所在部门统一申报。

四、管理及考核

（一）各院系（部门）须与合作企事业单位建立紧密联系，



由合作企事业单位推荐兼职指导教师，企事业单位兼职指导教师

主要负责安排参加实践老师的实践岗位、实践内容、指导实践过

程、考勤及实践考核等内容。每位企事业单位兼职指导教师负责

指导 2—3 名参加企业实践的老师，实践期间指导费用由各院系

（部门）提出意见报学校批准后施行。

（二）专业课实践教师应按照要求填写《教师企事业单位实

践工作手册》（附件 1），公共课实践教师及开放大学实践教师须

提交一份高质量考察调研报告，报告应包含院系（部门）领导签

字盖章及合作企事业单位签字盖章材料、相关部门将考察调研结

果应用到人培制定或教学等环节的证明。

（三）各院系（部门）与合作企事业单位共同负责教师假期

实践考勤管理，并通过不定期实地抽查、电话查访或组织阶段汇

报等形式对各位教师企业实践锻炼进行督促指导。组织人事部也

将会同学校相关部门在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期间不定期、多形式进

行抽查，凡检查发现无故不在岗者，取消本次实践锻炼资格，实

践经历不予认定。

（四）教师在实践锻炼过程中遇特殊情况若需请假，需向所

在院系（部门）请假，由各院系（部门）报组织人事部审批备案。

开学一周后，各院系（部门）将实践考勤结果连同实践手册或考

察调研报告全套材料汇总交至组织人事部。

（五）为确保教师实践锻炼工作落到实处，各院系（部门）

要为教师实践锻炼积极创造条件，关心教师身心健康，并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教师健康安全。

五、其他

各部门、院系将《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寒假教师企事业

单位实践计划汇总表》（一式一份，由院系、部门党政负责人签字、

盖章）于 2024 年 1 月 8 日 16:00 前报送至组织人事部师资科，电

子版材料发至邮箱 nzszk@qq.com，逾期不再受理报名。

联系人：金睿譞 联系电话：2135040

附件：1.教师企事业单位实践工作手册

2.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寒假教师企业实践计划汇总表

组织人事部

202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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